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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湾彩虹西外学校临建拆除项目“7·3”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5 年 7月 3日 17时 10分许，荔湾区彩虹街中山八路石路基1

号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高中部体艺楼三楼临建仓库拆除时发生一

起高处坠落事故，事故造成1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受区政府委托，区

应急管理局牵头会同区政府办、区教育局、区住房建设园林局、区城

管执法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和彩虹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迅速成立

了由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荔湾彩虹“7·3”事故调查

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全面负责事故调查工作，同时聘请

了3名建筑施工领域的专家参与技术原因调查分析。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和“四不放过”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有关人员的问询取证、有关原

始资料的调查分析和专家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

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

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荔湾彩虹西外学校临建拆除项目“7·3”一般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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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发项目概况

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高中部体艺楼三楼临建仓库拆除及修复

项目（以下简称“临建拆除项目”），内容是对位于荔湾区彩虹街中

山八路石路基 1 号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高中部体艺楼三楼的临建

仓库（面积324.07平方米）进行拆除，并做好清理废旧物品、天面

补漏、梯屋修复等工作。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
[1]
（以下简称西外学

校）将高中部体艺楼三楼临建仓库拆除及修复项目交由总务处负责，

总务处主任为叶某强。

（二）承揽方基本情况及说明

临建拆除项目承揽方：广东广能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
（以下简

称广能达公司）与黎某光
[3]
为临建拆除项目的共同承揽方。其中，广

能达公司具备施工劳务不分等级相关资质，公司实际主要负责人为李

某林
[4]
。

1.2025 年 6月 16日，西外学校在学校微信公众号发布《广州市

西关外国语学校高中部体艺楼三楼临建板房拆除采购项目比选公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103455344352B，宗旨和业务范围：实施小学、初中义务教育和高中学历教育，促进基础教育

发展。法定代表人：贺某意，经费来源：财政补助一类，举办单位：广州市荔湾区教育局，住所：广州市中山八路周门南路

9号。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UMMM19H，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李某达，注册资本：

壹仟零捌拾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20年 6月 18日，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 1号 1818房，经营范围：房屋建

筑业。
[3] 男，53岁，广东云浮人，临建拆除项目中广能达公司的合同经办人，作业现场实际组织管理人。
[4] 男，53岁，贵州贵阳人，广能达公司实际主要负责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达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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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6月 23日，西外学校在学校微信公众号发布《广州市西关外

国语学校高中部体艺楼三楼临建板房拆除项目比选结果公告》，确定

中选单位为广能达公司；6月 28日，黎某光在临建拆除项目《施工

劳务承包合同》上乙方“经办人”处签字，计划带回广能达公司盖章，

项目总价6万元；直至7月 3日事故发生时广能达公司未履行完盖章

程序。

2.事发前，李某林通过微信向黎某光提供广能达公司营业执照和

资质证书，知晓并默许在黎某光的具体经办下广能达公司就临建拆除

项目向西外学校投标。

3.6 月 28 日，李某林通过微信向黎某光提供空白合同模板，该

模板与《施工劳务承包合同》大体一致。

4.6 月 28 日，李某林通过微信向黎某光提供广能达公司开票资

料。

事发时，虽然广能达公司未履行完《施工劳务承包合同》盖章程

序，但实际施工活动已经开展，应当视《施工劳务承包合同》已经成

立并生效
[1]
，因此认定：广能达公司和黎某光为临建拆除项目的共同

承揽方，其中黎某光为作业现场实际组织管理人。

（三）施工组织情况

[1] 主要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七十一条规定、第四百七十二条规定、第四百七十三条第（一）（二）

款规定、第四百七十九条规定、第四百八十三条规定、第四百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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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建拆除项目作业前，黎某光临时聘请梁某
[1]
等工人从事拆除作

业，约定以废旧材料回收价值抵扣劳动报酬，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2025年 6月 28日下午起，黎某光组织工人们陆续进场展开拆除

作业；6月 30日至 7月 2日因西外学校作为广州市中考考场而暂停

作业；7月 3日继续开展拆除作业收尾工作。本起事故发生在拆除作

业收尾阶段。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 7月 3日早上 8时，梁某、李某
[2]
、张某伟

[3]
、盛某文

[4]

和沈某万
[5]
五人到场进行拆除施工作业。临建仓库顶棚已于 6 月 29

日拆除完成，沈某万负责对剩余的围边以及钢结构件进行热切割分

解，其余人员负责搬运拆除的切割件。

11时许，李某联系李某超
[6]
驾驶豫SX2A90 牌轻型厢式货车到达

西外学校外体艺楼北侧等待废旧材料装车。

15时 30分，三楼临建仓库围边拆除完毕。

16时许，李某超将货车以车厢尾贴近学校体艺楼北侧围墙的方

式停靠。车辆停靠完毕后，张某伟、盛某文开始站在体艺楼三楼北

[1] 男，61岁，河南光山县人，无固定工作单位，在临建拆除项目从事拆除搬运作业等。
[2] 男，40岁，河南光山县人，无固定工作单位，在临建拆除项目从事拆除搬运作业等。
[3] 本起事故的伤者，男，63岁，河南光山县人，无固定工作单位，在临建拆除项目从事拆除搬运作业等，口头约定劳动报

酬为 300元每天。
[4] 男，61岁，河南光山县人，无固定工作单位，在临建拆除项目从事拆除搬运作业等，口头约定劳动报酬为 300元每天。
[5] 男，50岁，河南光山县人，无固定工作单位，在临建拆除项目从事热切割作业，具备焊接和热切割作业的特种作业操作

证，口头约定劳动报酬为 500元每天。
[6] 男，52岁，河南光山县人，豫 SX2A90牌轻型厢式货车所有人，无工作单位，从事车辆驾驶作业，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

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C1E，有效期至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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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将拆除件往楼下车厢内抛掷。

17时 10 分，张某伟正在三楼北侧往车厢内抛掷一根角钢时，

为了把角钢抛掷到靠近车头位置，因动作幅度过大，被抛掷的角钢

端头短角钢挂住衣服，失稳坠落至一楼地面。

（五）事故现场勘察情况

1.发生高处坠落事故的体艺楼为一栋建于 1995年、结构层数为

两层、建筑物高度（不含女儿墙）约为6.9m、总建筑面积约为496

㎡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物。

图1 事发体艺楼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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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 事发体艺楼平面图和剖面图

2.体艺楼三楼的临建仓库，面积324.07平方米，为一层钢结构

简易板房，外墙与斜屋面采用彩钢夹芯板搭设而成，外墙上有铝合金

推拉窗。

图4、5 体艺楼三楼临建仓库未拆除前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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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发时，三楼临建仓库的顶棚和围边已经拆除完成。三楼屋

面有一圈女儿墙，高度为880mm。

图6 事发时体艺楼南立面

图7 事发时三楼屋面情况

4.根据现场目击工人指认，专家组找到工人张某伟发生坠落时所

抛掷一根∠50角钢，测量确认角钢长度为1600mm，角钢一端焊有约

30mm长的短角钢，呈7字状，角钢重量约为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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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事发时抛掷的角钢

5.根据现场目击工人描述，工人张某伟是探身到屋面墙体外侧

抛掷角钢到货车车厢内时发生坠落，根据现场勘察、货车司机与目

击工人描述，专家组推断出事发前工人张某伟为了把角钢抛掷到靠

近货车车头位置车厢时，因动作过大，被抛掷的角钢端头短角钢挂

住衣服，从而失稳坠落。

图9 工人坠落位置以及车辆停靠位置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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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事发时模拟图

二、事故应急处置、评估及损失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响应及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7 月 3日 17时 12分，李某超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称西外学校

高中部体艺楼外侧有一人摔伤需要急救。

17时 27分左右，120救护车到场后把现场伤者送往广医三院荔

湾院区。

17时 55分许，接市应急指挥中心通报后，区公安分局、区应急

管理局、区住房建设园林局、区教育局、彩虹街道办事处迅速派员赶

赴现场，开展救援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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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接报事故信息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急值守到位，应急响应

迅速，信息报送及时，无衍生事故，应急处置评估为良好。

（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张某伟1人重伤
[1]
。事故发生后，伤者被立即送往广医

三院救治，经过32天的治疗情况好转，伤者家属于8月 4日将张某

伟转院至佛山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继续治疗。7月 31日，相关

方与伤者家属签订了赔偿协议，事故善后工作得到了妥善处理。依据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6721-1986）及《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题规定的

通知》（安监总政法〔2013〕115号）等规定，事故调查组核定，本

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20万元。

三、事故原因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直接原因

经调查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为：工人张某伟在高处作业时违

规抛掷建筑材料
[2]
且未佩戴安全带

[3]
。

[1] 《重症医学科出院记录》（住院号：478901）“入院诊断：1.开放性颅脑损伤特重型；2.多处损伤；3.从高处跌落、跳下

或被推下、意图不确定的”。对照《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GB/T15499-1995）和《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调查制度》（应

急﹝2020﹞93号）有关规定，张某伟属重伤。
[2]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 55034-2022第 3.3.2条“拆卸的施工材料、机具、构件、配件

等，应运至地面，严禁抛掷。”
[3]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第 3.0.5条“高处作业人员应根据作业的实际情况配备相应的高处作

业安全防护用品，并应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用具。”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 55034-2022第 3.2.1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上方 2m及以上进行高

空或高处作业时，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并采取防滑措施，高处作业人员应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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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关单位和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

1.黎某光，不具备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无相应资质条件从

事拆除作业现场组织管理工作
[1]
；未组织对工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和安全技术交底
[2]
；未及时发现并制止工人抛掷建筑材料、不佩戴

安全带等危险行为
[3]
。

2.广能达公司，未按工程强制性标准编制拆除作业施工方案
[4]
；

未组织或参与拆除作业现场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5]
。该

公司实际主要负责人李某林，未督促、检查事发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

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6]
。

3.西外学校，未有效统一协调施工方，督促其落实制定施工方

案、开展现场巡查、制止违规作业等安全生产工作
[7]
。

[1]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应当由取得相应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对建

设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负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确保安全生产费用的有效使用，并根

据工程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施，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五条““安管人员”应当通过其

受聘企业，向企业工商注册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考核机关）申请安全生产考

核，并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

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

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

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4]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安全技术措施和施工现场临时

用电方案，对下列达到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附具安全验算结果，经施工单位技术负

责人、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后实施，由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督：(一)基坑支护与降水工程；(二)土方开挖工程；(三)
模板工程；(四)起重吊装工程；(五)脚手架工程；(六)拆除、爆破工程；(七)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规定

的其他危险性较大的工程。”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

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

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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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政府部门履职情况

2025年 3月 5日彩虹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和中兴社区居委会联

合向西外学校下达《关于整治彩虹街道西外高中第五立面存在安全隐

患和影响市容环境的乱搭乱建（构）筑物的通告》，责令西外学校限

期自行拆除高中部体艺楼三楼的临建仓库；2025年 6月 19日，西外

学校自行启动高中部体艺楼三楼的临建仓库拆除工作，不属于强制拆

除范围。

（一）彩虹街道办事处

1.针对涉事项目的履职情况。（1）工作部署。该街道办2024

年 12月 15日制定《彩虹街道第五立面私搭乱建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其中针对西外高中体艺楼三楼的临建仓库，该街道办执法人员自

2024年 10月起，通过微信、电话、粤政易保持与西外学校的紧密沟

通，并于2024年 11月 19日到学校进行实地查看，充分告知线索来

源、工作要求以及时间节点。（2）约谈督促。2025 年 3月 13日、3

月 19日、5月 13日街道执法队先后3次约谈校方相关负责人，实地

核查线索整改情况，就整改事项进行沟通会商，进一步就任务要求进

行充分告知，针对学校的现实情况能够及时向区职能部门报告反映，

并及时向学校反馈上级要求。（3）现场指导。2025年 5月 8日，为

了确保整治达标，街道与区城管局对西外学校附近进行了实地走访，

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

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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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和铁路安全隐患整治要求，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

（4）实地检查。2025年 6月 29日、7月 2日街道执法队2次赴西

外学校体艺楼清拆现场检查拆除情况。

2.今年以来相关履职情况。截止2025 年 7月 31日，该街道办

已完成第五立面私搭乱建治理259宗，其中重点道路两侧第五立面私

搭乱建治理任务110宗已全部完成治理销号。

（二）区城管执法局

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镇街综合执法的公告》(穗府(2021)9

号 ),自 2021 年 9月 15日起多项行政处罚权由镇街负责实施，违法

建设的认定由属地街道办事处负责。自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以来，

该局作为业务指导部门,已开展35次培训和案例分析会,同时主动下

沉各街道开展现场指导和业务交流,督促指导各街道做好案件办理和

相关安全管理工作。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广能达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本次事故造成1人重伤，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有关

问题的复函》（安监总厅政法函〔2014〕136号）“造成1至 2人重

伤或者3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生产安全事故的，一般不对事故发

生单位给予罚款处罚”的规定，建议由区住房建设园林局依法对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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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

（二）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张某伟，本次事故中的伤者，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其

在事故中遭受重伤，建议免予追究。

2.黎某光，作业现场实际组织管理人，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五条第（一）项
[1]
的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3.李某林，广能达公司实际主要负责人，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

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五条第（一）项
[2]
的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三）其他处理建议

1.针对在事故调查中发现的西外学校未有效统一协调施工方督

促其落实制定施工方案、开展现场巡查、制止违规作业等安全生产工

作的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建议交由区教育局进行处理。

2.建议由区城管执法局对彩虹街道办事处进行约谈提醒，督促、

指导街道加强对临建拆除工程的安全监管。

3.建议由区教育局和彩虹街道办事处对西外学校进行约谈，督

促、指导学校加强对各类建设或拆除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

四十的罚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

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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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原区安委办）依据《荔湾区安全生产

诫勉约谈制度》第四条第（三）项
[1]
和第（四）

[2]
项的规定对彩虹街

道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和区教育局进行约谈，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

故。

六、事故主要教训

本起事故暴露出了事故单位红线意识不强、安全意识淡薄，现

场安全监管不到位，作业人员违规作业且未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整改违规行为。一是广能达公

司和黎某光要认真整改暴露出的问题，全面停止违规作业，从严从实

落实安全生产工作各项要求；二是西外学校要全面审视评估涉事拆除

项目，依法依规组织好项目复工后续工作；三是建议西外学校聘请监

理单位对各类工程项目协助管理，弥补专业力量短板，严格落实技术

交底、安全教育培训、现场安全监管、持证上岗等重点环节的法定要

求。

（二）彩虹街道办事处要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生产监管。一是要

切实履行属地对临建拆除工作的安全监管责任，组织辖内各相关单位

[1] 《荔湾区安全生产诫勉约谈制度》第四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启动诫勉约谈机制：（三）街道辖区内发生

安全生产死亡 1人以上事故的；”
[2] 《荔湾区安全生产诫勉约谈制度》第四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启动诫勉约谈机制：（四）本部门分管的行

业（领域）发生安全生产死亡 1人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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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一次事故警示教育并开展临建拆除工地专项安全检查；二是要监

督西外学校等事发项目相关方落实好违规行为的整改，形成闭环；三

是要理顺临建拆除工程管理流程，重点针对特种作业、高处作业等高

危环节，压实业主方和施工方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避免类似事故再

次发生。

（三）各部门要加大业务指导和技术知识培训力度。一是区城管

执法局要组织开展全区范围的事故通报警示教育，针对性地做好对街

道的业务指导和教育培训，大力开展临建拆除工作安全风险隐患联合

整治；二是区教育局要组织一轮对全区学校在建项目的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开展专业培训提升各学校安全生产业务知识水平，避免类似事

故再次发生。


